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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银教办发〔2023〕33 号

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银川市中小学幼
儿园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市属各学校：

现将《银川市中小学幼儿园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

2023年 5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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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中小学幼儿园“校园开放日”
活动工作方案

为全面宣传和展示我市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成果，让

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了解家门口的学校，结合银川市教育局2023

年“为民办实事”开放日活动有关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开展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，是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，提升学

校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举措。通过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，让家长全

面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、办学质量、办学特色和办学条件，进一

步强化家长对“家门口学校”的认同感，为做好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
招生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开放范围

全市各公、民办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。

三、开放时间

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根据本校（园）实际，在 6 月 30 日前

组织开展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，活动次数根据学校实际确定。未

经主管教育部门同意，不得私自组织其它进校园活动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结合本校实际，

认真制定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方案，并在活动开展前一周通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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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发布活动公告，邀请辖区学生家长、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新闻媒体记者等人员参加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围绕下列内容，

通过观看学校宣传片、实地参观、座谈交流等形式开展“校园开

放日”活动。

1.幼儿园。办园理念、办园特色、师资配备、幼儿在园一日

生活流程等，以及保育保教费、伙食费等收费标准。

2.小学。学校办学理念、办学质量、师资配备以及课后服务

开展情况等。民办小学还需公布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收费标

准。

3.初中学校。学校办学理念、师资配备、办学质量以及课后

服务开展情况等。民办初中学校还需公布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

等收费标准。

4.普通高中学校。学校办学理念、多样化特色办学情况、办

学质量、“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”改革推进情况等，以及学费、

住宿费、伙食费等收费标准。

5.职业学校。学校专业设置、人才培养模式、学生就业渠道、

校园生活环境、学生住宿情况等。民办职业学校还应公布学费、

住宿费等收费标准。

（三）总结宣传阶段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及时总结活动

开展情况，通过学校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发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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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认真制定“校

园开放日”活动方案，经主管教育部门审定后方可实施，提前一

周在学校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公布活动安排。要提前制定安全

工作预案，科学设置参观线路，做好人员配备，引导有关人员有

序进入校园参观。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育局和市属各学校在 7

月 5 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市教育局。

（二）严格活动纪律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不得利用“校园

开放日”活动”提前招生或者选拔学生，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收取

学生简历和各类获奖证书等材料，不得发表与国家、自治区和银

川市招生政策不一致的言论。凡未经主管教育部门审定同意擅自

开展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的学校以及在“校园开放日”过程中出

现违规行为的学校，由主管教育部门约谈学校主要负责人，并上

报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小组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部门要畅通监督举

报渠道，对“校园开放日”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做到有举必查、有

查必究，切实严肃活动纪律。本方案下发之前已自主开展此项活

动的学校，要对照方案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确保“校园开放

日”活动规范开展。

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5月16日印发


